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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二○六地震災害捐款專戶管理及監督委員會 

第 18次會議紀錄 

一、 時間：110年 5月 19日(三)下午 2時 

二、 地點：永華市政中心 7樓東側會議室 

三、 主席：召集人戴副市長謙 

四、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紀錄：黃品樺 

五、 主席致詞： 

各位委員及本府各位同仁大家午安，中央指揮中心宣布全國防疫警

戒進入第三級，市府待會要召開 COVID-19防疫會議，希能在防疫會

議召開前，完成本次會議。在疫情緊繃情況下，非常感謝各位仍前

來參與本次會議，0206地震災害事件感謝各界協助，並向各界善心

人士及協助弭平傷害的所有人員，致上十二萬分感謝之意。  

六、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洽悉，准予備查。  

七、 局處業務報告： 

(一) 社會局：0206 震災捐款專戶截至 110年 4月 30日收支情形： 

（詳如書面資料與簡報資料）。 

1、 收入合計新臺幣 42億 8,105萬 1,222元。 

(1) 捐贈收入:42億 6,820萬 2,272元。 

(2) 捐贈收入利息:819萬 6,311元。 

(3) 其它收入:4,354 萬 7,639 元(包含永康區大灣段 90 坪土地

價金、工程違約金…等)。 

(4) 減:捐款單位改定捐款用途:3,889 萬 5,000 元。(依 13 個捐

款單位之捐款用途聲明書，將原捐 0206 震災之部分捐款共

新臺幣 3,889 萬 5,000 元，改定捐款用途予 0823 熱帶低壓

臺南市淹水救助)。 

收入金額與上次委員會報告收支情形相較，增加工務局繳回 109

年下半年專戶孳息 609 元及財稅局繳回歸仁區幸福大樓四樓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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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產標售案價金 757萬 7,777元，合計 757萬 8,386元。 

2、 支出合計新臺幣 25 億 8,717 萬 2,977 元。所支出金額與上次委

員會報告收支情形相較，減少 1,362萬 7,537元，分別為都發局

繳回大智市場重建信託融資保證金 2,200 萬元，以及各局處 110

年 1-4 月支出合計 837 萬 2,463 元，其中各局處支出分述如下

（詳如書面資料）： 

(1) 都發局繳回大智市場重建信託融資保金 2,200 萬元；另辦理

受災戶租金補貼及 3 棟大樓都更重建期間貸款利息補貼，支

出 313 萬 2,078 元，佔各局處 110 年 1-4 月支出合計 37.4%

（313萬 2,078元/837萬 2,463元）。 

(2) 教育局辦理校舍重建案，支出 350萬 2,404元，佔各局處 110

年 1-4月支出合計 41.8%（350萬 2,404元/837萬 2,463元）。 

(3) 社會局辦理受災民眾生活重建扶助、入厝禮金計畫，支出 128

萬 1,623 元，佔各局處 110年 1-4月支出合計 15.3%(128萬

1,623元/837萬 2,463元)。 

(4) 工務局辦理未達紅黃單之建築物受損慰助金，支出 36 萬

5,206元，佔各局處 110年 1-4月支出合計 4.4%(36萬 5,206

元/837 萬 2,463元)。 

(5) 法制處辦理法律扶助計畫，支出 8萬元，佔各局處 110年 1-

4月支出合計 1%(8萬元/837萬 2,463元)。 

(6) 財政稅務局辦理繳納原歸仁區幸福大樓用地地方稅額、水電

等費用，支出 1萬 1,152元，佔各局處 110年 1-4月支出合

計 0.1%(1萬 1,152元/837萬 2,463元)。 

       委員意見： 

       黃雅萍委員：針對社會局業務報告中，各單位支出金額之占比應 

                   詳細敘明。 

       主席裁示：請社會局依委員意見修正後，同意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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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財政稅務局：  

本局代為標售歸仁區幸福大樓 2樓及 4 樓房地，其中 4樓房地已

於 110 年 1 月 28 日標脫（金額為 757 萬 7,777 元）並完成所有

權移轉，所得價款已匯回本府 0206地震災害捐款專戶；另 2樓房

地標售，本局已於 110 年 4 月 13 日公告並於 5 月 7 日開標，並

以 785萬 5,100元標脫，賡續辦理通知得標人繳清餘款。 

主席裁示：洽悉，准予備查。 

(三) 都市發展局：維冠大樓、大智里生產市場、幸福大樓等 3 棟建築

物重建進度報告（詳如簡報資料）: 

1、 永康區維冠大樓重建進度：(B3F-15F、48戶) 

106年 9月 29日都市更新事業暨權變計畫核定發布實施。 

106年 10月 11日建照核發。 

106年 11月 12日協助與台銀融資簽約。 

106年 12月 21日維冠大樓申報開工。 

107年 5月 31日工務局協助挖除地下結構體完成，點交維冠。 

107年 6月 17日維冠主體工程接續開工。 

109年 11月 3日維冠上梁典禮。 

目前鷹架拆除，工程收尾，預計 110年 6月申報竣工，報請使照。 

2、 東區大智里生產市場重建進度：(B2F-9F、48戶) 

106年 9月 29日都市更新事業暨權變計畫核定發布實施。 

106年 11月 24日建照核發。 

106年 12月 22日大智市場申報開工。 

109年 4月 20日申報竣工。 

109年 11月 13日核發使用執照。 

110年 4月 7日釐正權變計畫公告實施。 

預計進度：110年 7月完成產權登記過戶。 

3、 歸仁區幸福大樓重建進度：(7F、6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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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 12月 7日建照核發、108年 7月 22日領得使用執照。 

108年 9月 17日竣工典禮，目前原住戶已入住。 

108年 11月 13日函請本府財稅局接管辦理後續標售事宜。 

主席裁示：洽悉，准予備查。 

(四) 教育局：0206 震後老舊校舍重建進度報告（詳如簡報資料）。 

     補充說明：24校老舊校舍皆已全數竣工，本案建請解除列管。 

     委員意見： 

     黃雅萍委員：建物雖已全數竣工，惟公共設施部分尚未執行完 

                 畢，建議仍應持續追蹤善款執行情形。 

     主席裁示：本案請持續追蹤列管，餘同意備查。 

八、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工務局 

案由：有關修訂「0206地震未達危樓但有受損之房屋發放慰助金」一

案，所需追加經費共計新臺幣 6,215萬 8,000元，擬請由 0206

震災善款支應，提請審議。 

說明： 

(一) 0206地震後，本市接獲各界善款捐助，有關危險建築物部分

委由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臺灣省結構工程技師公會、臺南

市建築師公會、臺南縣建築師公會等四大公會進行緊急評估，

建築物經緊急評估結果有危險之虞者，於建築物主要出入口

張貼危險標誌（俗稱紅黃單）。紅單危險建築物建議拆除者，

參照「市府興辦公共工程土地改良物補償自治條例」之標準

補助 100％，每一所有權人最高不超過新臺幣 300萬元；紅、

黃單危險建築物建議修復者，參照「台灣省土地技師公會鑑

定手冊」補助其建議修復金額 100％，每一所有權人最高不

得超過 200萬元。 

(二) 然而建築物經緊急評估結果，僅針對結構部分達中等損壞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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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結構部份達嚴重損壞者，張貼危險標誌，未達紅黃單標準

之建築物尚未納入補助範圍，幾經檢討評估後，本府針對有

通報建築物但未達紅黃單標準之受損建築物，訂有補助辦法，

並於 109 年 11 月 9 日公告「○二○六震災緊急通報評估未

達黏貼危險標誌之建築物發放慰問金作業申請受理地點及期

程」辦理慰助金發放作業，每通報案件發放新臺幣 1,000元、

有受災戶證明者發放新臺幣 3,000元。 

(三) 現因本次發放作業期間，申請民眾反映：慰助金額與其建物

受損修繕費用不符比例、建物多人持分攤平後僅數百元不等、

或因產權移轉需取得證明而有諸多不便等，導致本次發放作

業申請金額比例僅有 13.799%；故為使未貼單之潛在受災民

眾能獲得實質慰助補貼，本局除檢討改進申請流程外，並建

議調整透天型案件慰助金額為：每通報案件發放新臺幣

5,000元、有受災戶證明者發放新臺幣 7,000元。 

(四) 另本次辦理期間或有通報案件門牌為公寓大廈代表號，屬多

戶共同持分，倘視為一件據以發放慰助金，攤平後各持分人

僅得數百甚至數十元不等，顯無實質補助效益。再者考量公

寓大廈建築物具有共用結構及設施等不可分割之特性，修繕

維護由全體住戶共同分擔，如僅依有無通報而補助部分住戶

顯有爭議，故建議針對有通報案件之大樓應依全體住戶數，

統一發放慰助補貼給管委會用於大樓修繕及維護，但考量公

寓型住戶共同負擔修繕維護費用相較單一產權的透天型住戶

輕，故建議公寓型案件慰助金額維持每戶新臺幣1,000元整。 

辦法： 

(一) 透天型未貼單通報案件（無受災戶證明）共計 3,904 戶，每

戶調整為新臺幣 5,000 元，需求預算為：新臺幣 1,952 萬

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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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透天型未貼單通報案件（有受災戶證明）共計 99戶，每戶調

整為新臺幣 7,000元，需求預算為：新臺幣 69萬 3,000 元。 

(三) 公寓型未貼單通報案件，共計 1,107案，分屬 332 棟公寓大

廈，小計 47,253戶，每戶新臺幣 1,000元，需求預算為：新

臺幣 4,725 萬 3,000元。 

(四) 上開各款預算合計共新臺幣 6,746萬 6,000 元，扣除原核定

新臺幣 530萬 8,000 元，本次慰助金調整後須追加預算：新

臺幣 6,215 萬 8,000元。 

決議：說明三文字及比率修正(紅色字體標示處)後，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社會局 

案由：有關 0206震災受災戶搭乘復康巴士，擬由 0206震災善款支應

(原會議資料誤繕為申請「臺南市０二０六地震受災民眾生活

重建扶助計畫」項下經費補助)，所需費用共計新臺幣 5 萬

3,000元，提請審議。 

說明： 

(一) 為協助 0206 地震災民出院後有復健、回診之需求，本局自

105 年起每年均專簽協助民眾就醫復康巴士免費接送服務，

謹先陳明。 

(二) 旨揭就醫免費搭乘期限至 109 年 12 月 31 日已到期，考量

0206 地震災民尚有搭乘復康巴士就醫需求名單仍有 2 名，

110 年度搭乘復康巴士就醫費用，擬由 0206 震災善款支應

(原會議資料誤繕為申請「臺南市 0206地震受災民眾生活扶

助及照顧服務補助實施計畫」項下經費補助)。 

(三) 預估 110 年所需費用共計新臺幣 5 萬 3,000 元(詳如書面資

料)。 

決議：照案通過。 

九、散會：下午 2時 30分。 


